
岳环评 [2016]46号

关于岳阳惠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临湘浮标特色小镇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岳阳惠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岳阳惠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临湘浮标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申请批复的报告》、临湘市环保局的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根据临湘市政府《关于加快钓具(浮标)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结合钓具（浮标）产业专项规划，提升临湘市钓具（浮标）产业集约化、品牌化、国际化形象，你公司拟投资126387万元建设临湘浮标特色小镇建设项目，项目是集浮标生产销售、研发检测、电商物流，竞技垂钓、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特色风情小镇。项目位于临湘市长安街街道办事处飞跃村和大岭村、三湾工业园内。拟分为白云湖垂钓区、三湾生产区、长安古镇、垂钓生态文化园四个板块，其中，1、白云湖垂钓区总用地面积1136652.2m2，总建筑面积11516.82m2，主要建设内容有人行道路、景观绿化、栈道、广场铺装、驳岸改造、景观小品、景观塔、仿古建筑、桥、管理建筑等；2、三湾生产区总用地面积67146m2，总建筑面积77441.3m2，主要建设内容有1栋生产厂房、4栋多功能厂房、3栋科研楼、1栋综合服务楼、1栋办公楼、2栋仓库及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等；3、长安古镇主要建设内容有合院村舍、坡地联排村舍、花园洋房、钓具展览馆、城市规划馆、演艺厅、商业街，总建筑面积164029.84m2，总占地面积150208.51m2；4、垂钓生态文化园，主要建设内容有竞技鱼池8个（按鱼塘设计，四周浆砌石、周围混凝土+地板砖）、综合楼，总建筑面积1500m2，总占地面积82794m2。其中，白云湖垂钓区（白云湖公园建设项目）、三湾生产区（三湾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已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环评批复。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临湘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5）2011年修改—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白云湖景区规划》，根据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分析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及可研报告选线结论，我局同意你公司按照环评报告书所列工程的性质、规模以及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工程建设及营运过程中，认真落实专家及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水土保持措施。尤其要优化拌料场、取土场、弃渣场位置，避免工程施工期扬尘及水土流失影响，落实生态恢复措施。在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中，应着重注意以下问题： 

1、进一步优化规划布局，特色小镇内各功能区应相对集中；妥善处理好工业、休闲、配套服务等各功能组团的关系，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和绿化隔离带使各功能区隔离，确保基地功能区划分明确、产业相对集中、生态环境优良。特色建设应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注重小镇整体景观环境影响。白云湖垂钓区的建设和管理，严格落实岳环评批[2012]35号要求。
2、工程应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好水土保持、土地调整、拆迁安置、基础设施等工作；工程设计、建设要按照临湘浮标特色小镇建设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的要求，统筹规划，合理布设雨水、污水管道，同步建设通讯、天然气、供水、电力等市政其它管线设施，避免二次施工造成对环境的影响。

3、加强三湾生产区管理。基地引进项目要落实临环审批[2015]24号批复要求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行业、企业准入制度，另行环评和申请总量。按符合基地总体发展规划、环保规划、主导产业定位及拟建地功能区定位要求，只能引进与浮标生产相关的企业；禁止非浮标产业进入基地。按照浮标生产企业特性，完善标准化厂房配套废气、废水集中处理设施，设置独立浸漆房，车间采取强制通风，其有机废气经收集并采用活性炭吸附处理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二级标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高空排放，浮标浸泡废水统一收集后经过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排入园区污水管网。

4、做好垂钓生态园建设过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强化施工前片区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尽可能保留项目用地范围内可利用的植物，不得砍伐或损坏征地范围之外的林木。施工生产区尽量利用道路永久征地，节约土地资源，工程中的填挖方、弃渣应统筹安排，做到土石方平衡，避免大填大挖，施工中剥离的表土应妥善存放，回用作为道路绿化用土；避免雨季作业，并配备塑料布、苫布等遮盖物品；施工区四周设置排洪沟和沉降池（沉淀时间应大于2小时），临时堆土场设置边坡、挡土墙和排水边沟；工程弃渣（土）委托专业渣土公司用于城市综合调配，严禁将其倾倒至沿线河道、农田内；施工生产废水应全部综合利用，不得直接排入周边环境。
5、严格控制施工期大气污染。严格按照《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规定，施工工地周围按要求设置2.0m以上的硬质密闭围挡，围挡底端应设置防溢座；项目不设置混凝土拌合站，所用混凝土均外购，经专用车辆运至铺路现场施工使用；严禁大风天气施工，配备洒水设备并定期洒水抑尘（每天不得小于5次）；运送砂石料等散装物料的车辆须采取密封方式或篷布遮盖，避免沿途洒漏；设置施工运输车辆专用洗车平台，并落实洗车作业地面及进出道路的硬化工作。

6、落实长安古镇及垂钓生态文化园运营污染防治措施。两个板块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后由城市污水管网排入临湘市污水净化中心处理达标排入长安河；切实做好垃圾收集点的恶臭污染防治工作，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确保边界的臭气浓度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标准，项目不设燃煤锅炉，采用清洁能源，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 -2001)的排放标准后引至屋顶排放；长安古镇内商业具体项目入驻时应根据其建设规模与内容另行办理环评等相关手续。
7、切实做好拆迁安置工作。工程拆迁安置方案应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对工程建设中需要拆迁的住户须按照有关政策规定落实拆迁安置。

8、加强项目运营期环境保护管理和事故环境风险预防工作。建立环保机构并配备环保管理人员，制订各项环境管理制度。

    三、你公司应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件送临湘市人民政府、临湘市环保局、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项目竣工投入运营前，你公司应依据环评文件及本批复要求，编制并向社会公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报告，同时报我局备案。由临湘市环保局负责项目工程建设的现场监督和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8月10日

	抄送：临湘市人民政府、临湘市环保局、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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